
 

 
 
 

 

 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 
  
 
 
   
  

  

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

税务局

税务条例释义及执行指引

第 26 号 (修订本 ) 

利得税 


关于《税务条例》第  15E 条内 


所述的指明证券 


本指引旨在为纳税人及其授权代表提供资料。它载有税

务局对本指引公布时有关税例的释义及执行。引用本指引不会

影响纳税人反对评税及向税务局局长、税务上诉委员会及法院

提出上诉的权利。

本指引取代在  1996 年 8 月发出的指引。

税务局局长 刘麦懿明  

2009 年 6 月

税务局网址：www.ird.gov.hk

www.ir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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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政府在  1994 年制订了《税务条例》第  15E 条，叙明某
些受香港交易所的规则及常规所管限的香港证券当用作借用及

借出的交易时，有关利得税的处理事宜。随后在  1996 年 7 月 18
日完成立法程序，批准《 1996 年税务 (修订 )(第 4 号 )条例》，把
有关条文的适用范围扩展至「指明证券」。

定义  

2. 就第  15E 条而言，「指明证券」一词的定义如下—

「指明证券」指由局长为本条的施行而一般地或在个别

个案中以书面指明的不属香港证券 (指其在香港的售卖
及购买是受任何认可证券市场的规则及常规所管限的

证券 )的以下项目—  

(a) 	 属于不论是否法人团体的团体，或属于任何政府或
地方政府主管当局，或由该等团体或该等政府或地

方政府主管当局发行的任何股份、股额、债权证、

债权股额、基金、债券或票据，或任何描述的其他

相类投资；  

(b) 	 单位信托计划下的任何单位；  

(c) 	 就 (a)或 (b)段所提述的证券而有的或该等证券的任
何权利、认购权或权益。

指明证券  

3. 局长已根据「指明证券」的定义中所赋予的权力列明第  
15E 条适用的证券类别，有关详情载于随本执行指引附上的附表
内。

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 

 
 

 
 

 
 
 

附表

香港法例第  112 章
《税务条例》

第 15E 条所述的指明证券

本人，税务局局长黄河生，根据经《  1996 年税务 (修订 )(第 4 号 )
条例》修订的《税务条例》第  15E 条所赋予的权力，现特列明
在不涉及相联者 (见下文第  2 段 )的情况下，下列类别范围内的证
券是属于《税务条例》第  15E 条所述的指明证券—

 (i) 	在香港的证券交易所或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所，或就

本段而言，获税务局局长认可的场外交易市场上上

市的任何债券或股本证券；

 (ii) 	任何由上市公司 (包括由该等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
五十或以上股权的联营公司 )向第三者发行的或担
保还款的非上市债券；

 (iii) 	任何由主权当局发行的非上市债券 (就本段而言，
包括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、多边机构发行的债券，

以及由多边机构或主权政府负责担保的债券 )；及

 (iv) 	任何经私人配售而发行的非上市债券或股本证券，

而该项私人配售活动是获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

察委员会或另一管辖区域内同类的监管机构所许

可的。  

2. 除第  4 段另有说明外，假如在证券借用及借出的协议下，
借用人是借出人的相联者，又或者任何有关方面有意把在按此

协议借用的任何或所有证券，直接或间接转借予借出人的相联

者，则会当作已涉及相联者论。在确定一名人士是否借出人的

相联者时，《税务条例》第  21A 条中「相联者」一词的定义及其
他与此相关连的定义应予考虑。



 
 

 
 

 
 
 
 
 
    
 
 
 

 

3. 假若此协议内的借出人或借用人，或任何后来涉及的借

用人 (当证券被转借予他人时 )是信托产业的受托人或受该受托
人所控制的法团，当引用「相联者」一词的定义时，应遵照第  
21A 条内的界定条文，使该借出人或借用人，视属何种情况而定，
须当作各自包括该信托产业的受托人、法团和该信托的受益人。  

4. 在引用本附表时，若果订立证券借用及借出协议的双

方，是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监管或受另一管辖区

域内同类监管机构监管的证券买卖及包销公司，又或者是由这

类公司直接或间接拥有百分之五十或超过百分之五十股权的联

营公司，则虽然有涉及相联者，也当成是没有涉及相联者的情

况来办理。但尽管在上述情况下，亦祇有当有关方面都是基于

各自独立利益去进行公平交易，以及当借出人订立证券借用及

借出协议的目的或主要目的，并非是规避或押后缴付税款时，

第 15E 条方可适用 (见第  15E(1)(d)及 (e)条 )。 

5. 至于涉及相联者的协议，订立协议的人士可根据其本身

的「特别情况」向税务局局长申请，将有关证券列入「指明证

券」之内。在提出申请时，申请人必须向局长提交令其满意的

证明，证实有关协议真正是基于各自独立利益而达成的证券借

用及借出协议，而且订立协议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取得税务

上的利益。

税务局局长 黄河生  

1996 年 8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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